
【新聞稿】台灣成癮學會聲明：面對國際大麻政策變動，臺灣應以科

學證據與公共衛生為依歸，審慎因應並強化資源投入 

近日國際間出現關於大麻政策調整的相關報導，引發社會對大麻醫療用途與風險的廣泛

討論。台灣成癮學會指出，任何與成癮物質相關的政策與醫療應用，皆應建立在嚴謹科學證

據與公共衛生評估之上，而非因他國政策轉向或產業發展論述，忽略其對個人健康、精神醫

療與社會成本的長期影響。 

就法規層面而言，台灣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已明確將大麻列為第二級毒品，涉及

製造、運輸、販賣、持有或施用行為，均可能觸犯刑責。此一規範係基於大麻具有成癮性、

可能造成精神與社會功能損害的科學評估結果。學會特別提醒，國外政策調整並不代表在台

灣屬於合法行為，更不代表大麻已被證實為安全或可自行使用的治療方式，民眾切勿因誤解

而以身試法。 

在科學研究方面，國際證據顯示，大麻並非低風險物質。流行病學資料指出，約有三成

使用者可能在一生中發展為大麻使用障礙，表現為無法控制使用、持續使用即便已影響學

業、工作與人際關係，以及停用後出現失眠、焦躁與情緒不穩等戒斷症狀。近年市面上大麻

製品中 THC 濃度明顯上升，高效力產品更增加急性焦慮、恐慌反應、判斷力下降與事故風

險，也提高成癮形成的可能性。精神醫學研究亦指出，大麻使用與精神病性症狀、思覺失調

及其他精神健康問題之間存在關聯，尤其在青少年、年輕族群及本身具有精神疾病易感性的

人口中，風險更為顯著。相關研究亦提醒，大麻使用與心理困擾及自殺意念之間，可能存在

值得重視的關聯性。 

台灣成癮學會特別強調，青少年大腦仍在發育階段，過早或持續接觸大麻，可能對認知

功能、情緒調節與未來物質使用行為造成長遠影響，因此預防教育與家庭、校園支持系統不

可鬆動。學會亦理解部分民眾因慢性疼痛、重大疾病或情緒困擾而尋求替代性治療的迫切心

情，但仍呼籲切勿自行使用來源不明或未經醫療評估的大麻或大麻素產品，以免延誤正規治

療或增加精神與成癮風險。 

成癮是一種可以治療的慢性疾病，而非道德失敗。若民眾或其家人已出現大麻使用失

控、生活功能受損、情緒與睡眠問題，或合併其他精神症狀，學會呼籲應及早尋求專業醫療

協助，透過具成癮醫療經驗的醫師與跨專業團隊進行完整評估與治療，並善用我國既有的毒

品危害防制諮詢與轉介資源。 

面對國際物質政策快速變動與新型態大麻素產品的出現，呼籲政府持續加大在預防、治

療與研究上的投入，擴充成癮醫療量能，建立本土監測與研究資料，並以清楚、科學的風險

溝通取代簡化或浪漫化的論述。唯有在同理個案需求、保護全民健康與遵循科學證據的前提

下，社會才能理性面對相關議題，避免產生新的公共衛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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